附件8

数字化转型改造合同要点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改造合同应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1.申报单位可自主选择与牵引单位、集成服务企业、软硬件企业等一方或多方签订数字化改造合同（需明确各方责任、改造措施、实施期限、实现目标、产品和服务清单、价格明细等内容）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
2.合同签订日期需在2023年10月1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之间，且改造合同服务期限亦在2023年10月1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之间，涵盖数字化改造项目启动、实施、完工过程。

3.合同中需明确企业购买的应用产品名称，且该名称应与供应商在申报珠海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清单提交的名称相对应。
4.合同中需明确交付企业使用的功能模块，且该功能模块应包含在供应商在申报珠海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清单提交的主要功能范围之内。
5.合同需明确费用明细，如硬件、软件、咨询或实施服务费用等，具体如下：

本合同总额为人民币元（大写：____元整）合计，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元（大写：____元整）。明细如下：
	序号
	产品/服务名称
	产品/服务提供单位
	产品单价（元）
	数量
	总价

（含税,元）
	总价

（不含税,元）

	1
	硬件产品(名称要与珠海市公示的数字化产品清单里的产品名称一致)
	
	
	
	
	

	2
	软件产品(名称要与珠海市公示的数字化产品清单里的产品名称一致)
	
	
	
	
	

	3
	其他（如咨询服务、实施服务等，需要单行列出）
	
	
	
	
	

	…
	…
	
	
	
	
	

	总计
	
	

	总计（含税，大写）：人民币；

RMB（含税，小写）：元。

总计（不含税，大写）：人民币；

RMB（不含税，小写）：元。


6.未尽事宜，按照《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2026年加强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管理工作的通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珠海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